
儿歌“涨价”，如此硬改要不得
把《一分钱》改成《一元钱》显然不是什么创新。这应该也不是一种“恶搞”，因为“恶搞”孩

子的读物，得怀着多大的恶意啊。根本而言，这就是缺乏敬畏，缺乏对于经典作品乃至法律法
规和国家政策的敬畏。

高校“天价热水”，应该有笔明白账

“社会自习室”走红令人欣喜和期待

■观察家

巷 议

□斯涵涵

湖北省武汉晴川学院近日因热水供应价
格上调至1吨70元而引发关注，学生反映洗
澡10分钟费用高达7元，水质浑浊。9月7日
18时许，武汉晴川学院办公室相关负责人回
应记者称，针对收费标准过高问题已约谈热
水供应商，目前已将热水价格调整至55元/
吨。（9月8日《南方都市报》）
诚然，学校的设施设备、维护维修、管理、

人力、电费、水费等成本的确要比居民用水高
得多，由热水供应商实行商业定价也不错。然
而，1吨热水70元的定价也实在高得离谱。而
从70元/吨调整至55元/吨，热水费就不高了
吗？
湖北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物价局发布

的《关于进一步规范高校教育收费管理的通
知》规定显示，高校代收费的项目和标准需在
实施收费前报省物价局、财政厅、教育厅审批
（备案）。但收费项目“宿舍热水”并未显示收
费依据。那么1吨70元的热水费是否经过相
关审批审核，从1吨70元调整至55元/吨的依
据是什么，这显然值得追问，需要一笔明白
账。
耐人寻味还有，舆论关注下，该校供应商

同意将热水价格调整为55元/吨，并声明目前
该价格在湖北高校属中等水平。如果此话属
实，说明高校高价热水并非只存在于这一所
高校。这是否也暴露了一些高校的后勤社会
化，俨然成为宰割学生的某种“潜规则”。
学校是教书育人、授业传道之所，教育具

有公益性质，而商业资本的本质特征就是追
求利益最大化。当二者发生矛盾之时，既需要
相关职能部门强化监管，规范企业的经营行
为，遏制资本的逐利冲动，也需要“母校”担负
起保护学生权益的职责，做好后勤市场化运
营的监督工作，莫让学生成为任人宰割的羔
羊，莫让利欲模糊了教育的本真。

□何勇海

今年以来，武汉闹市区内出现新鲜事
物——— 社会自习室，收费虽不便宜，但因经
营至深夜，且学习环境好，很受欢迎。某家社
会自习室的分店7月初开业以来，已有5000
以上的人前来体验，有近千会员。（9月7日
《长江日报》）
有人说，创新商机比抓住商机更有价值。

开办社会自习室就是如此。随着高学历人才辈
出，职场竞争激烈，不少人越来越有一种知识
恐慌和本领恐慌。还有一些年轻人在走上工作
岗位后，需要通过考研、考证来提升自己的文
凭或技能。他们想找个地方专心学习。
据报道，社会自习室按小时收费，前期只

要9 .9元就能体验5个小时，体验价后每小时
最低6元，结伴同行或是包天、包月、包季度、包
年会相应便宜。虽然收费不低，但恰好满足了

部分人的学习需求。一者，设施齐全。不少社会
自习室都在公共休息区摆放着饮水机、微波
炉、打印机、图书角等，还有茶包、咖啡、点心，
除打印机要收费，其他都免费提供。二者，学习
氛围好。每个座位都被打造成相对私密的“格
子间”；三者，营业到深夜，据说有的还打算24
小时全天开放，这就满足了白天要上班，只有
晚上才有时间学习的人的需求。
可以说，社会自习室走红让人欣喜。应该

说，社会自习室不仅是社会资本的生意，也符
合推动全民阅读持续化、全民学习常态化的时
代需要。在对社会自习室点赞之余，也要看到，
对于学生、初入职场者、低收入者来说，在这里
学习的成本可能过高。相关部门不妨充分利用
现有资源，如图书馆、文化馆、文化礼堂、没有
住校生的中小学等，多开设一些市民不用花钱
的自习室，为社会创造全民阅读、终身学习的
良好条件和氛围，从而营造城市的学习氛围。

有媒体报道，继严厉打击演员
高片酬之后，针对目前国产剧“注
水”严重的问题，国家广播电视总局
正在研究相关应对措施并向行业征
求意见，拟对剧集集数的上限做出
规定，上限为 40集。有数家影视剧
制作公司人士向记者证实，这一新
规的确正在调研中。（9月 8日《北京
青年报》）
“写了 30集的剧本，拍出来 40
集，最后剪辑成 50集。”这不是段子，
而是在国产剧行业里真实发生的
事。国产“注水剧”早已泛滥成灾，采
取限制集数的方式，打击“注水剧”，
初衷可以理解。但也要看到，打蛇打
七寸，打击“注水剧”根本上还是要
靠市场，由市场竞争来优胜劣汰，杜
绝恶劣的刷量、刷好评行为，不以长
短论英雄，从而实现优剧优价，主动
挤掉“注水剧”的水分。 江德斌

一则男子吃“霸王餐”逃跑摔伤把
老板告上法庭的新闻，近日引发关注。
据中国裁判文书网显示，该男子等6
人K歌后到一餐厅吃饭，餐后未结账
快速离开。老板娘边喝止边报警，并打
电话给丈夫，其中一男子在逃跑过程
中摔倒受伤，出院后将老板夫妇告上
法庭，索赔4万元。湖北襄阳樊城区法
院认为，老板夫妇没有过错，驳回了诉
讼请求。上诉后二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9月7日中新网）
这起案件之所以得到网友力挺，是

因为此前个别讹人行为曾得到过支持。
一些部门为平息纷争，将受伤者认定为
受害者，让无辜者给予赔偿，如此和稀泥
纵容了讹人者，也使得人人自危。而在这
起案件中，各级法院都坚持依法办事。正
义不仅是将坏人绳之以法，不让讹人者
的企图得逞，对无理诉求说“不”，同样是
正义的要求和表现。 吴元中

□本报评论员 王学义

一组截图近日在朋友圈流传，内容是那
首著名的儿童歌曲《一分钱》被改成了《一元
钱》。有人质疑，这样改编经典，难道不是恶
搞吗？《一分钱》歌曲原作者潘振声的女儿表
示，“这首歌写的是孩子天真无邪，跟物价飞
涨没有什么关系”，“改成这样，唱起来不觉
得拗口吗”？（9月7日《扬子晚报》）
《一分钱》被改成《一元钱》，引发了朋友
圈刷屏。网友感慨最多的是：“房价涨了我认
了，猪肉涨了我忍了，怎么连儿歌也‘涨价’

了？”就初衷而言，《一分钱》改成《一元钱》未
必有多少恶意。现在一分钱几乎见不到了，
一元钱较为常见。
不过，这样改还是让人心里五味杂陈，

因为太“毁童年”了。《一分钱》作为一首经典
儿歌，承载着无数人童年的记忆。这首儿歌
本来表达的意思是，哪怕捡到的钱再少，也
要拾金不昧。现在的孩子们没见过的东西多
了，涨价的东西也多了，难道都要改一下？
把《一分钱》改成《一元钱》显然不是什么

创新。这应该也不是一种“恶搞”，因为“恶搞”
孩子的读物，得怀着多大的恶意啊。根本而言，
这就是缺乏敬畏，缺乏对于经典作品乃至法律
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敬畏。当然，经典作品也并
非绝对不能改编，但不能“硬改”。像《一分钱》
改成《一元钱》，就是典型的“硬改”，既不尊重
原作，也涉嫌侵犯知识产权。此外，这种改动还
涉嫌违规。2018年3月，国家广电总局在《关于
进一步规范网络视听节目传播秩序的通知》中
明确指出，不得歪曲、恶搞、丑化，擅自截取拼
接经典文艺作品。

把《一分钱》硬生生改成《一元钱》，也暴
露了当下儿歌领域原创能力的匮乏。很多市
民早已发现，如今孩子唱的歌多数还是《娃
哈哈》《小螺号》《春天在哪里》《好妈妈》等。
为什么新的优秀儿歌作品那么少？整个时代
都在飞速向前，而孩子唱的儿歌还跟三十年
前一样，显然是一种滞后。
如何让孩子们接触更多优秀儿歌作品，

是一个问题。目前，部分儿歌作品虽然能在
一些评选中获奖，但因缺乏时代性和时尚元
素，无法受到孩子们的欢迎。部分儿歌创作
者因经济利益驱动和生活压力，更愿意把精
力投入到受众广、传播速度快、收入高的流
行歌曲的创作上。儿歌已经成为当下文化发
展中的一块短板。这样的现实，让我们这些
为人父母者担忧。培育更多优秀儿歌作品，
关系到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事关下
一代的成长，应该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当足够多的优秀儿歌作品出现，“《一分

钱》改《一元钱》”这样的现象自然会销声匿迹，
孩子们通过儿歌获得的营养也才能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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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范“注水剧”
靠限集更要靠市场

对无理诉求说“不”
也是坚持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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